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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尊重中小股东，提高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5月28日下午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黄河北路1291号）公司

总部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陶一山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68,888,54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7634%，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61,173,44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469%；

（2）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37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7,715,09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7.5165%。

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38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7,797,09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7.5222%。

9、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236,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23%； 反对8,

491,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9%；弃权160,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45,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739%；反对8,491,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71%；弃权160,

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964,5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40%； 反对8,

491,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79%；弃权9,432,8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73,09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725%； 反对8,491,1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69%； 弃权9,

432,8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0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325,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54%； 反对8,

455,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45%；弃权107,8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34,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564%；反对8,455,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35%；弃权107,

8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2025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4.01董事：陶一山

总表决情况：同意98,866,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151%；反对8,734,

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26%；弃权196,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866,2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151%；反对8,734,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26%；弃权196,

4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2%。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02董事：陶业

总表决情况：同意98,859,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088%；反对8,741,

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90%；弃权196,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859,4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088%；反对8,741,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90%；弃权196,

4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2%。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03董事：孙双胜

总表决情况：同意98,972,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39%；反对8,625,

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20%；弃权19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72,7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39%；反对8,62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20%；弃权198,

4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1%。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04董事：杨志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72,1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12%； 反对8,

616,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46%；弃权19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80,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213%；反对8,616,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36%；弃权199,

5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1%。

4.05董事：于红清

总表决情况：同意98,980,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3%；反对8,618,

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47%；弃权19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80,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213%；反对8,618,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47%；弃权198,

4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1%。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06董事：李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64,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84%； 反对8,

627,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86%；弃权196,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73,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43%；反对8,627,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35%；弃权196,

4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2%。

4.07董事：赵宪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74,4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20%； 反对8,

617,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49%；弃权196,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83,0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235%；反对8,617,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42%；弃权196,

5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3%。

4.08�董事：张南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200,6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89%； 反对8,

488,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69%；弃权199,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09,1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405%；反对8,488,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44%；弃权199,

5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1%。

4.09�董事：陈小军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215,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45%； 反对8,

474,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17%；弃权19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24,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43%； 反对8,474,

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6%；弃权198,4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

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82,8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51%； 反对8,

551,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04%；弃权253,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91,3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312%；反对8,551,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33%；弃权253,

9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5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156,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27%； 反对8,

56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56%；弃权165,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065,5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000%；反对8,565,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61%；弃权165,

83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401,1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35%； 反对8,

270,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9%；弃权216,7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309,6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265%；反对8,270,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25%；弃权216,

7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202,5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97%； 反对8,

48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59%；弃权200,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111,0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9422%；反对8,485,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20%；弃权200,

2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7%。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废除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

9.0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055,4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49%； 反对8,

67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61%；弃权158,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963,9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058%；反对8,67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71%；弃权158,

6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1%。

9.0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341,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179%；反对15,

388,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31%；弃权158,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49,8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773%； 反对15,388,6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756%； 弃权

158,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71%。

9.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351,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219%；反对15,

340,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51%；弃权196,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60,3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870%； 反对15,340,2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07%； 弃权

196,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3%。

9.04《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551,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61%；反对15,

180,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57%；弃权156,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59,9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722%； 反对15,180,5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25%； 弃权

156,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3%。

9.05《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509,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804%；反对15,

180,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55%；弃权199,3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17,7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330%； 反对15,180,0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21%； 弃权

199,3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9%。

9.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522,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854%；反对15,

174,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35%；弃权191,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31,2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456%； 反对15,174,6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71%； 弃权

191,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74%。

9.07《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615,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200%；反对15,

074,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62%；弃权198,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24,3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319%； 反对15,074,5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842%； 弃权

198,2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39%。

9.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555,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77%；反对15,

178,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50%；弃权154,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64,3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763%； 反对15,178,7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09%； 弃权

154,0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9%。

9.09《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53,548,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50%；反对15,

179,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51%；弃权160,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57,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696%； 反对15,179,0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11%； 弃权

160,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3%。

9.10《关于废除＜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346,01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230%； 反对8,

37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50%；弃权166,6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254,5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754%；反对8,375,9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1%；弃权166,

615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4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傅怡堃律师、刘子佳律师对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所律师

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涉及增加临时提

案事项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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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蔡莹彬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蔡莹彬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辞任后，蔡莹彬先生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刘志滔先

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荣坤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聘任刘志滔先

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荣坤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一)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蔡莹彬 总裁

2026 年 5 月

28日

2027年5月14

日

工作调整 是

董事长、战略

与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委

员、风险控制

委员会委员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 开 承 诺

（含增持承

诺）

刘志滔 常务副总裁

2026 年 5 月

28日

2027年5月14

日

工作调整 是

董事、 总裁、

战略与可持

续发展委员

会委员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 开 承 诺

（含增持承

诺）

荣坤明 副总裁

2026 年 5 月

28日

2027年5月14

日

工作调整 是 常务副总裁

否，不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 开 承 诺

（含增持承

诺）

(二)辞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蔡莹彬先生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本次变动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管理。辞任后，蔡莹彬先生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战

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和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莹彬先生不存

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已根据公司相关要求做好工作交接。

公司及董事会对蔡莹彬先生在任职公司总裁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致

以诚挚的感谢。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2026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任刘志滔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荣坤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聘任刘志滔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荣坤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志滔先生、荣坤明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

附件。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附件：

刘志滔先生简历

刘志滔，男，中共党员，1980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董事、总裁。 曾任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副总裁、总裁助理等

职。

刘志滔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

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经公司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 持有公司股份8.25万股 （均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获授股

票）。

荣坤明先生简历

荣坤明，男，中共党员，1986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常务副总裁。 曾任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助理、副总经济师、

供应链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

荣坤明先生与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

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经公司查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未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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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6年度第五次会

议通知于2026年5月23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26年5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蔡莹彬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聘任刘志滔先生为公司总裁的议案》

蔡莹彬先生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总裁职务，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刘志滔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时，刘志滔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编号：2026-22）。

2.《关于聘任荣坤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荣坤明先生为公司常务

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编号：2026-22）。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905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2026-47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均为本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或子公司对子公司的

担保，下同）预计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进展公告涉及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本次担保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无新增

担保；本次担保不涉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的担保。 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

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本公司2026年度继续为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总担保额度不超过655,000

万元，担保范围主要为银行授信（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外汇及金融衍生品业务等）和履

约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其中，预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65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1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的《厦门港务关于本公司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于2026年2月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于2026年3月11日召开的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贸易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海衡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2026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海衡 （香港） 有限公司向ADM� INTERNATIONAL�

SARL的采购业务提供履约担保，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5,000万元， 担保有效期自

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该担保事项系为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6年2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厦门港务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港务贸易2026

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海衡提供担保的公告》。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签订了以下对外担保合同：

1.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3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北外滩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

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2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本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

易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1亿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与ADM� INTERNATIONAL� SARL签订《履约保函》，为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2.5亿元履约担保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提供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对港务贸易及其全资子公司、港务贸易对其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公司类别

2026年度审议

通过的总担保

额度（万元）

被担保方本次

使用的担保额

度（万元）

2026年度尚在担

保期限内的担保

余额（万元）

厦门港务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之子

公司

680,000

60,000

392,719.36

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

0

厦门港务海衡实业有限公

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之子

公司

0

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之子

公司

0

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厦

门港

务海衡实业有限公司（建设

银行共用额度）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及其

子公司

0

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厦

门港务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

公司（恒生银行共用额度）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及其

子公司

0

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厦

门港务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

公司（国能集团共用额度）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及其

子公司

0

厦门港务贸

易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

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于70%

的控股子公司之子

公司

25,000

注：1.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上述数据为本公司合

并口径。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已签订担保合同的对外担保总额为658,620万元，除2026年度审议通过的总担保

额度680,000万元内已签订担保合同的625,000万元之外， 还包括之前年度审议通过的、 尚处于合同期内的担保额度：

（1）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潮州港务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7,020万元；（2）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漳州市龙池港务发展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6,6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3年04月15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1幢6楼B座1022室

法定代表人：黄宁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营业务：港口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12.31

（经审计）

2026.3.31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1,241.20 208,279.21

净资产 13,975.72 14,781.96

营业收入 688,849.48 183,414.17

利润总额 3,710.58 1,074.99

净利润 2,769.15 806.24

负债总额 107,265.48 193,497.25

3.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25日

注册地点：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二座31楼

注册资本：300万元港币

股权结构：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营业务：港口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2.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12.31

（经审计）

2026.3.31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4,793.54 90,347.47

净资产 4,002.66 3,102.14

营业收入 448,444.69 119,587.87

利润总额 1,994.63 -816.17

净利润 1,575.08 -708.42

负债总额 100,790.88 87,245.33

3.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序号

合同类

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

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范

围

1 新增

厦门港务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3亿元

连带责任

保证

银行授

信

2 新增

厦门港务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北外滩支

行

2亿元

连带责任

保证

银行授

信

3 新增

厦门港务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1亿元

连带责任

保证

银行授

信

4 新增

厦门港务贸

易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

公司

ADM�

INTERNATION-

AL�SARL

2.5亿元

连带责任

保证

履约保

函

本次进展公告仅涉及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额度均在本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的额

度范围之内执行。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提供担保的合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02,750.66

万元，占本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79.30%。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亦无因担保事项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五、备查文件

1．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2．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北外滩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3．本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签订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上海海衡实业有限公司）。

4．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与ADM� INTERNATIONAL� SARL签订的《履约保函》（厦门港务海衡（香港）有限公

司）。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91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18

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汽车博物馆东路2号院4号楼2单元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8,048,1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93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昝荣师先生主持，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张捷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72,105 99.7231 571,871 0.2748 4,200 0.0021

2、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72,105 99.7231 571,871 0.2748 4,200 0.0021

3、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71,605 99.7228 572,371 0.2751 4,200 0.0021

4、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69,605 99.7219 574,171 0.2759 4,400 0.0022

5、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72,105 99.7231 571,871 0.2748 4,200 0.0021

6、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71,705 99.7229 571,871 0.2748 4,600 0.0023

7、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69,905 99.7220 574,071 0.2759 4,200 0.0021

8、议案名称：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7,471,905 99.7230 572,071 0.2749 4,200 0.00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高莉 206,177,759 99.100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2,487,960 81.1856 572,371 18.6772 4,200 0.1372

8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制定未来三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2,488,260 81.1954 572,071 18.6674 4,200 0.1372

2、累积投票议案

(1)、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高莉 1,194,114 38.9656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2、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3、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4、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人每

年税前人民币6万元调整为8万元。

5、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同意：

（1）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55亿元，利率不超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

式审议和披露），公司不提供担保，用于公司归还存量债务及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求，具体期限及利率以实际

签订合同为准，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分次提款。

（2）向控股子公司北京京能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不超过3亿元，具体期限及利率（不低于

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签订合同为准。

（3）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授信业务，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未突破2026年度融资计划总额范

围内，办理具体融资事项，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有效期自2026年股东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一年

度融资计划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6、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7、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8、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9、通过了《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选举高莉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即至2027年8月21日止）。

10、议案3、议案8、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魏泽盟、黄艺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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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28日(周

四)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2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陈健波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2026年2月28日，邻水项目建设单位与项目业主方签订了PPP项目补充协议，确认该项目总投资调

整为约3.1亿元（最终以甲方审计报告的结算金额为准），并已完成总投资约3.1亿元的建设工作。邻水项

目已完成验收工作，各设计、建设、施工等单位出具了《竣工验收报告》，现正处于甲方审计阶段。截至目

前，邻水项目公司已投入金额200,524,469.28元，其中，自有资金已投资金额为97,323,023.71元，募集

资金已投入金额103,201,445.57元。 后续邻水项目尚需支付的募集资金金额为100,543,141.96元（不

含利息）。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02,094,157.33元，公司暂时无法使

用上述募集资金支付邻水项目。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

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目邻水项目延期至2027年5月底前完成。

董事会认为：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 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

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可转债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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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岭南股份” ）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邻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家滩及其支流综合整治

PPP�项目”（以下简称“邻水项目” ）延期至2027年5月底前完成。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

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2018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62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660,000,000.00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期限6年，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12,080,0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647,920,000.00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验字[2018]G18000770290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计划用途及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承诺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变更后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截至2026年4月30日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资

进度

乳山市城市绿化景观建设及

提升改造PPP项目

260,175,412.47 260,175,412.47 260,175,412.47 100.00%

邻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家

滩及其支流综合整治PPP项

目

387,744,587.53 203,744,587.53 103,201,445.57 50.65%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一 184,000,000.00注1 184,000,000.00 100%

合计 647,920,000.00注2 647,920,000.00 547,376,858.04 84.48%

注1：公司于2023年12月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于2024年1月召开的“岭南转债” 2024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邻水项目募

集资金中1.84亿元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继续用于邻水项目建设。

注2： 本次可转债发行募资总额为66,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1,208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64,

792万元。

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邻水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含本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十二个月。2024年10月16日，前期临时补流的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155,733,730.30元已到期，无法按期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109,733,730.30元，公司暂时无法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邻水项目。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

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目邻水项目延

期至2026年5月前完成，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归还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为102,094,157.33元，邻

水项目尚需支付募集资金金额为100,543,141.96元（不含利息）。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影响

2026年2月28日，邻水项目建设单位与项目业主方签订了PPP项目补充协议，确认该项目总投资调

整为约3.1亿元（最终以甲方审计报告的结算金额为准），并已完成总投资约3.1亿元的建设工作。邻水项

目已完成验收工作，各设计、建设、施工等单位出具了《竣工验收报告》，现正处于甲方审计阶段。截至目

前，邻水项目公司已投入金额200,524,469.28元，其中，自有资金已投资金额为97,323,023.71元，募集

资金已投入金额103,201,445.57元。 后续邻水项目尚需支付的募集资金金额为100,543,141.96元（不

含利息）。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102,094,157.33元，公司暂时无法使

用上述募集资金支付邻水项目。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

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目邻水项目延期至2027年5月底前完成。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归还及使用情况综合考虑作

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的情形。 公司将积极

改善债务情况，待恢复正常现金流后，积极、妥善处理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工作。 公司将遵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

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 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

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可转债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岭南股份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

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